


















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0.00 万元， 与上年持平。 其中， 公务

用车购置支出 0.00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用）， 主要用

于经批准购置的0辆公务用车， 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支出0.00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与上年持平。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 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海宁市预算会计核算中心教育分中心各单位政

府采购预算总额5.22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4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80

万元。

2.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 年 12月31日，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

执法执勤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及应急保障用车0辆、 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0辆、 老 于部服务用车0辆、 行 政执法专用

车0辆。 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 单位

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2023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单位价值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及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3. 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3 年海宁市预算会计核算中心教育分中心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 强化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 建立健

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 资金使用效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2023年部门整体涉及财政资金

556.82万元， 其中安排市级财政专项资金0万元， 各专项资

金的具体绩效目标详见表11。

三、 名词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

金，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敖。

2. 专户资金：教育收费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 纳入财

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3. 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4.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 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
“

一般公共预算
” “

政府性基

金预算
” “

专户资金
”

“事业收入
” “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缴款等

收入）。

6.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

的
“

财政拨款收入
” “

专户资金
” “

事业收入
” “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 “

其他收入
” “

上年结转
”

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

出的情况下， 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

口的资金。

7.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 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